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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港冷链服务仓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 11 月 2日，由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对“盐田港冷链

服务仓”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组由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深

圳市环境工程科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环境检测单位-深圳市鸿柏检测科技

有限公司、设计单位-华商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施工总承包单位-湖南四建

安装建筑有限公司、制冷保温安装单位-松下冷机系统（大连）有限公司、

发电机安装单位-广州横昇环保工程公司、工程监理单位-深圳市英来建设

监理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和三位专家组成（名单附后）。 

验收组依照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及文件，

对本项目进行验收。验收组通过踏勘现场、查阅资料，形成如下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盐田港冷链服务仓项目（原名为盐田港国际物流服务中心）位于深圳

市盐田区盐排高速与盐坝高速交汇处的东南角。总占地面积 21783.83 ㎡，

总建筑面积约 95531.50 ㎡，冷链仓库面积为 55240.37 ㎡，储物品种类为

肉类、肉类副产品、冰激凌、乳制品等食品，仓储量约为 18000吨/年。配

套的建设内容有办公楼、辅助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等。项目总投资

约 72600万元，环保投资约 641 万元。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5年 5 月，重庆市环境保护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了《盐田

港国际物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15 年 6 月取得深圳

市盐田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深盐环批

[2015]80024 号）。 

该项目于 2017 年 1月开工建设，2017年 11 月 30 日，深圳市盐田港集

团有限公司通过了《关于 03-03 地块项目功能调整立项的决议》（深盐港



 2 

司董〔2017〕65 号），建设单位拟重新申报，但根据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

会关于印发《深圳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备案管理名录》的通知

（深人环规〔2018〕1 号）的规定，该类仓储不需要编制环评文件。项目于

2022年 3 月建成，4 月进行试运营，试运营间主体工程运行稳定、环保设

施正常运行，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三）验收范围及验收内容 

验收范围为盐田港冷链服务仓项目。主要针对备用发电机废气治理设

施、各项设备噪声治理设施、生活污水排放、固体废物处置、环境管理等。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工程发生重大变动，但根据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深圳市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备案管理名录（2021 年版）》的通知（深环

规〔2022〕2 号）的规定，该类仓储不需要编制环评文件，根据《深圳市固

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名录》（深环规【2022】2 号），该类项目也无需开

展排污许可或登记。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气 

本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餐饮油烟、发电机废气、垃圾房臭气。 

发电机废气经净化设施处理后通过专用烟道至一楼排放。 

垃圾房臭气设置有独立排风系统，臭气经抽风机井引出地面排放，排

放口远离敏感建筑及人群。 

食堂运营单位入驻后由其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另行开展油烟排放达标

验收申报。 

（二）废水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生活污水、餐饮污水等经化粪池、隔油器处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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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盐田水质净化厂。 

（三）噪声 

项目主要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震、隔声墙板、隔声门等降噪

措施。 

（四）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处置；餐厨垃圾、潲水油进行妥善收集后委托有

资质单位进行收集和处置；废旧包装材料收集后交废品回收站回收；叉车

产生的废旧铅酸蓄电池收集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收运处理。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本项目对场地进行了绿化恢复，设有 1 个雨水蓄水池，收集雨水，用

于道路洒水、绿化洒水使用。 

四、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效果 

1、废气 

（1）备用发电机废气 

因为目前深圳市供电较为正常，备用发电机仅作为备用电源，平时不

启用，所以本次验收仅对烟气黑度进行评价。备用发电机废气监测烟气黑

度监测值为 1 级。 

2、噪声 

（1）设备噪声 

根据监测结果，备用发电机噪声监测值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排放限值要求。 

（2）厂界噪声 

根据监测结果，厂界昼、夜间噪声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限值，临路的厂界满足《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4类标准限值。 

（3）环境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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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监测结果，项目临二十二米大道（道路名称）一侧办公楼地面、5

层、9 层环境噪声监测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标

准限值。 

3、废水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的废水主要为职工的生活污水、食堂餐饮废

水、地下车库冲洗废水，分别经厂区内化粪池和隔油器处理后，排入市政

污水管网，进入盐田水质净化厂处理后排放。 

4、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未给出总量控制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产生的废气、废水、噪声及固废等污染物得到了有效控制，根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数据，产生的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 

六、验收结论 

盐田港冷链服务仓项目落实了污染防治措施，根据现场调查及验收监

测结果，项目满足环评及批复要求，验收组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1、加强环境保护、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不

得擅自拆除、闲置。 

2、食堂运营单位入驻后，依据规划的餐饮规模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并

另行开展油烟的自行达标验收。 

3、后续运营期如果出现因建设单位原因产生的环境影响，由深圳市盐

田港集团有限公司负责牵头和协调，并接受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出的整改

意见。 

4、建筑物的功能变更或设置其它具体项目须按规定向环保主管部门另

行申报。 

 

 

验收单位：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 11月 2 日 


